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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总局关于做好2006年度国家免检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质

检监函[2006]6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根

据《关于开展2006年度国家免检工作的通知》（国质检

监[2006]70号）的精神，2006年度国家免检工作于3月6日开始

实施。为切实做好2006年度的国家免检工作，现就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关于24类产品种类及申请条件 2006年度实施

免检的24类产品已经公布。24类产品申报免检的生产企业必

须符合《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

令第9号）的要求，并达到规定的产量、产值、工艺及申请品

种等条件（详见附表1）。 二．关于宣传和培训 （一）总局

已将《关于开展2006年度国家免检工作的通知》（国质检

监[2005]70号）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各省

局也应及时将此文转发至各市（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并抄

送市（地）人民政府。 （二）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积极

组织开展2006年度国家免检的宣传培训工作。要以总局产品

质量监督司编写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工作实施指南》

（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为准，按照总局《关于开展2006年

度国家免检工作的通知》（国质检监[2006]70号）和本文件的

具体要求，向申请企业深入宣传申请程序、申请时间、申请

条件以及应该提供的书面材料；宣传工作必须遵循科学、公

正、公开的原则，坚持企业自愿申请，坚决不向企业收费。 



三．关于审查工作 （一）严格审查，确保免检权威性 对企业

申报材料严格审查是免检工作的重要环节，是确保免检权威

性的关键。各省局要按照《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令第9号）第八条以及本文件规定的申报条

件，切实坚持宁缺毋滥、保持权威性的原则，严格把关、严

格审查，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产品和企业，一律不准上报总

局。 （二）原则上只进行材料审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原则

上只对食品和安全类产品生产企业，进行必要的企业生产条

件的现场考核。由省局组成考核组，对其工艺、设备、原材

料、检验能力提出审核意见，并由考核组负责人及企业责任

人在审核意见上签字；对其它类产品的申请企业，只进行材

料审查，必须到企业现场核查有关情况的，要简化程序，严

防以审查、检查、考核之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增加企业

负担。对于跨地区生产的产品（生产地点位于两个或两个以

上省份）申报免检，受理申请的省局要主动与相关省局协调

，联合对申请企业及产品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三

）省局重点审查的7项内容和企业应上报的材料 1、企业具备

独立的法人资格。 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依法成立，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申请免检产品的品牌在有关部门得

到有效注册。 企业须提供的书面材料：法人营业执照、商标

注册证明。 2、产品质量长期稳定。 申请免检的产品必须连

续稳定生产2年以上，出厂的产品未出现批次质量不合格；

在3年内未出现造成较大影响的质量事故；产品在出口过程中

未出现检验不合格；未出现不依法履行“三包”规定等售后

服务问题。 企业应该提供的书面材料：投产时的产品定型试

验报告、型式试验报告或质量检验报告；近年来产品生产基



本情况；产品近2年内出口检验情况。 省局要调查、了解申

请免检产品近3年内质量监督检查情况、消费者质量投诉情况

以及企业对投诉的处理情况，向有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了

解产品出口检验情况。在上报企业申请材料时一并书面报告

。 3、企业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一是对影响产品质量的

各个环节，如产品设计、采购、工艺设备、生产制造、检验

和试验、包装贮运、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全过程，企业要进

行严格的质量控制，确保影响产品质量的技术、管理和人员

等因素处于受控状态；二是具备健全的质量检验机构和完善

的测量管理体系，能够保证出厂产品质量；三是认真处理质

量投诉，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无重大质量投诉。 企业应

该提供的书面材料：售后服务情况；生产所采用的工艺；主

要生产设备清单；原材料进厂及成品出厂检验情况；企业质

检机构建设情况；主要检验设备、仪器清单；检验人员清单

；质量管理和测量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4、产品在国家质检

总局或者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最近组织的监督检查中连续

三次以上（含三次）均为合格，且两年内未出现不合格情况

。 企业应该提供的书面材料：3份以上质量监督检查合格报

告。质量监督检查合格报告必须是源自省级（含计划单列市

和副省级城市）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检查；必须是突

击性的不向企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委托检验、定期检验等不

在此列；原则上是近3年（2003年以来）开展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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